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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來，誠如姚委員所說，比較危險的部分趕快先做，該做地質鑽探就做地質鑽探，該做土壤改

良就做土壤改良，看起來應該是要趕快做健檢，這樣對於需要拆除或補強的房屋才能做處理，

例如都更或其他工作，這些都涵蓋土壤液化紅色地區的部分，這部分必須提出比較完整的計畫

，屆時部裡面會和這幾個縣市政府共同來處理，以上是針對土壤液化部分的特別作為。 

主席：內政部確實無法強制屋主去做健檢，所以內政部或許要提出更好的獎勵辦法。 

姚委員文智：不是獎勵的問題啦，今天我們講了半天，我們要不要居安思危？要不要體認到臺灣每

年都會發生地震？難道要等到地震後，看到哪邊出現問題才去追究責任嗎？今天討論這個問題

，主要是檢視我們擁有哪些資源、可以做哪些事情，然後依照每個地方的環境實際下去做，也

不需要提什麼示範計畫了，獎勵當然可以去做，但有些部分一定要強制去做，這時候推動這項

政策的所有工具都必須要用上，難怪我會說部長是在數饅頭，你們根本沒有在做啊！ 

陳部長威仁：我舉例來說明，大家都知道健康很重要，但政府能強制規定每位民眾都要做健康檢查

，否則就要抓去關或罰錢嗎？所以不能這樣說啦，如果要強制規定，可能要透過立法或修法，

我認為要成為強制性的規範，一定要去修法。現在我們是提供 8,000 元全額的補助，問題是民眾

願不願意來做，當然這部分也要看地方政府是否用心，所以我們才會找他們…… 

姚委員文智：如果你覺得窒礙難行，那就提出修法啊！你們也可以提修正案，屆時我們再來配合。 

陳部長威仁：我們現在是用獎勵的方式，如果地方政府不願意配合……。 

姚委員文智：現在就是採取獎勵的方式，但過去 16 年就是這樣啊，如果我們現在這樣做討論，我

看下一次地震後我們還是同樣在做討論。 

主席：我們先處理修正提案。第 2 案修正如下： 

我國由於地理因素、常受地震、颱風、洪水、土石流等各種災害侵襲，對人民生命財產威脅

甚大，內政部有必要通盤檢討現行之預防與警報機制。 

建請內政部應研擬整合各級政府、便利商店監視閉路系統，運用便利商店現有之影像系統，

建立全國即時防災影像系統平台編列必要預算，供各級政府及時掌握防災資訊與狀況。 

第 3 案修正如下： 

查內政部自 102 年起多次函請地方政府制訂不動產開發業自治條例，截至 104 年底，業有 9

縣市政府完成，請內政部督促地方政府一年內完成制定，並注意「一案建商」情形納入自治條

例予以規範。 

另外，第 4 案末段「工廠健檢」修正為「工廠健檢」規劃。第 5 案倒數第 3 行「爰要求內政

部」以下修正為「爰要求內政部應洽國防部、財政部、經濟部，並促請該會提供歷年勞軍捐及

政府機關捐助、補助婦聯會之數額，及婦聯會之年度預決算報告、資產負債表及財產目錄，並

於三週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。」。 

主席：請問各位，對以上文字修正有無意見？ 

洪委員宗熠：第 3 案再唸一遍。 

主席：第 3 案修正如下： 

查內政部自 102 年起多次函請地方政府制訂不動產開發業自治條例，截至 104 年底，業有 9


